
四 川 传 媒 学 院
学籍处理学生终止试读审批程序表

	学院(系,部)
	
	年级·专业·班级
	

	姓  名
	
	学  号
	

	申请试读时间
	
	申请试读时不合格学分
	

	学生跟班试读期间表现情况(出勤情况及有无违纪处分)

辅导员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现不合格学分：

学院(系,部)教务办负责人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学院(系,部)

分管书记

审查意见
	       签 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
	学院(系,部)

分管领导

审查意见
	          签 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教 务 处

分管领导

审批意见
	


教务处制  2018年7月
附注： 《四川传媒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二条(摘录)：

1.不合格学分累积达到18学分，给予降级警示；

2.不合格学分累积达到30学分，由教务处提出书面处理意见，学校领导审批后做降级处理；

3.不合格学分累积达到50学分，由教务处提出书面处理意见，学校领导审批后做退学处理；

4.因成绩降级受到降级或退学处理的学生，可于五日内向学校提出试读申请。经学校批准后，可进行试读。试读期

为3-6个月。试读期间表现优秀，有明显进步且不合格学分不再增加的，试读期满后可向学校申请解除原处理决

定。试读期间表现不佳，或不合格学分继续增加的，学校可终止其试读，维持原处理决定。


